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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合肥综合保税区内项王路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2

普通股股东人数 17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13,492,93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13,492,93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949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949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瑞俊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合肥新汇成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奚勰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311,122 97.8514 1,114,117 2.0449 56,475 0.1037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311,360 97.8518 1,111,357 2.0398 58,997 0.1084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311,660 97.8523 1,111,057 2.0393 58,997 0.1084

4、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951,595 99.8273 521,345 0.1663 19,997 0.0064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1,421,918 99.3393 2,050,022 0.6539 20,997 0.0068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1,396,918 99.3313 2,075,022 0.6619 20,997 0.0068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1,396,918 99.3313 2,075,022 0.6619 20,997 0.006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 《2025年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53,311,

122

97.8514 1,114,117 2.0449 56,475 0.1037

2

关于 《2025年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53,311,

360

97.8518 1,111,357 2.0398 58,997 0.1084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2025年员工持股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53,311,

660

97.8523 1,111,057 2.0393 58,997 0.108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4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1、议案2和议案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均已表决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扬州新瑞连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汇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杨会、宝信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合肥芯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对议案1、议案2和议案3均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磊、孙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汇成股份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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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说明会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15:30-16:30。

● 说明会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说明会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说 明 会 问 题 征 集 ： 投 资 者 可 于 2025 年 05 月 23 日 13:00 前 访 问 网 址 https://eseb.

cn/1oipR0hQDOo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和说明。

一、说明会类型

公司已分别于2025年3月28日、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了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

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15:30～16:30在“价值在

线”（www.ir-online.cn）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

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说明会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15:30-16:30

说明会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说明会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上市公司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郑瑞俊

独立董事：蔺智挺

副总经理：林文浩

董事会秘书：奚勰

财务总监：闫柳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15:30-16:3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oipR0hQDOo或使用

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3日13:00前进行会前提问。 公司

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和说明。

五、联系人及咨询方式

联系人：证券事务代表王赞

电话：0551-67139968-7099

传真：0551-67139968-7099

邮箱：zhengquan@� unionsemicon.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App查看本次业绩说

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0683� � � � � �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2025-038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

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9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戴继锋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38人，代表股份1,679,996,26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9296%。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股份1,123,359,

4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43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31人，代表股份556,636,84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866%。 综合出席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数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合计为537人，代表股份557,504,2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098%。其中：出席现场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6人，代表公司股份867,4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参加网络投票的

中小投资者共531人，代表公司股份556,636,8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86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董事以视频方式出席

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下列议案：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63,190,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97%；反对3,232,4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4%；弃权13,573,2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92,

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0,698,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855%；反对3,232,4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8%；弃权13,573,2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3,392,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47%。

表决结果：通过。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62,739,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28%；反对3,319,7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6%；弃权13,937,3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54,

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0,247,1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046%； 反对3,319,

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55%；弃权13,937,38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654,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00%。

表决结果：通过。

3.《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63,044,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09%；反对3,340,4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8%；弃权13,611,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78,

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0,552,1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593%； 反对3,340,

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92%；弃权13,611,68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378,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15%。

表决结果：通过。

4.《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63,055,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16%；反对3,105,3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8%；弃权13,835,1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54,

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0,563,7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614%； 反对3,105,

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70%；弃权13,835,18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654,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16%。

表决结果：通过。

5.《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62,621,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58%；反对3,139,1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9%；弃权14,235,8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54,

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0,129,2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834%； 反对3,139,

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31%；弃权14,235,88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654,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35%。

表决结果：通过。

6.《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64,460,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52%；反对1,495,8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0%；弃权14,040,0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78,

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1,968,3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133%； 反对1,495,

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83%；弃权14,040,08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378,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84%。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核销资产及计提预计负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61,734,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30%；反对3,283,9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5%；弃权14,977,4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54,

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9,242,8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244%；反对3,283,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90%；弃权14,977,4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3,654,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65%。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122,491,995股，其作为关联股东，回避

对本议案的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0,464,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435%；反对2,687,3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20%；弃权14,352,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54,

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0,464,2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435%； 反对2,687,

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20%；弃权14,352,68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654,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45%。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62,912,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31%；反对3,497,5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2%；弃权13,585,7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94,

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0,420,9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357%； 反对3,497,

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74%；弃权13,585,78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394,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69%。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62,173,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70%；反对2,334,5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1%；弃权13,488,5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92,

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9,681,1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516%； 反对2,334,

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03%；弃权13,488,58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392,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82%。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62,435,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47%；反对3,362,2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1%；弃权14,198,4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52,

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9,943,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501%；反对3,362,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31%；弃权14,198,4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3,652,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68%。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议案9与议案10已表决通过，本议案表决结果现已

生效。

12.《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63,038,0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06%；反对2,606,5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2%；弃权14,351,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71,

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0,546,0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582%； 反对2,606,

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75%；弃权14,351,68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671,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43%。

表决结果：通过。

13.《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62,443,0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52%；反对3,365,0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3%；弃权14,188,1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36,

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9,951,0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515%；反对3,365,0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36%；弃权14,188,1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3,636,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49%。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鼎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正平、赵丽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鼎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683�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2025-041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九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董事会选举邢占飞先生为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具体如下：

1.补选前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委员会主任 委员会委员

战略委员会 戴继锋 张世潮 董 敏 李要合 刘宝龙 宋为兔 纪玉虎

审计委员会 张世潮 董 敏 李要合 戴继锋 宋为兔

提名委员会 董 敏 张世潮 李要合 刘宝龙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李要合 张世潮 董 敏 李永忠

2.补选后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委员会主任 委员会委员

战略委员会 戴继锋 张世潮 董 敏 李要合 刘宝龙 宋为兔邢占飞纪玉虎

审计委员会 张世潮 董 敏 李要合 戴继锋 宋为兔

提名委员会 董 敏 张世潮 李要合 刘宝龙 邢占飞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李要合 张世潮 董 敏 邢占飞 李永忠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换届之日止。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683� � � � �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2025-039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有14名激励对象离职，22名激励对象退居二线，3名激励对象退休，3名激励对象受

证监局行政处罚已不符合激励条件，5名激励对象因职务调整等需调减授予数量。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激励

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2,043.7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5%。 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3,739,

176,560股减少为3,718,739,060股，公司注册资本也相应由3,739,176,560元减少为3,718,739,060元。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

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要求公

司为该等债权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请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

（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每工作日8:30一11:30、14:30一17:3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1楼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杨祥、王养浩

邮编：017000

电话：0477-8139874

传真：0477-8139833

邮箱：yxny@berun.cc

3.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

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

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683� � � � � � �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2025-040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2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公

司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九届二十六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2.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9层会议室以现场和视频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董事为戴继锋、邢占飞、李永忠、

纪玉虎、张世潮、董敏，通过视频参加会议的董事为刘宝龙、宋为兔、李要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戴继锋先生

主持，公司监事、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530� � � � � � � � �证券简称：交大昂立 公告编号：临 2025-030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在5月14日、5月15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及书面发函询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在5月14日、5月15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20%，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函问询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等相关方，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

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方发函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

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组、重大业

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

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信息。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5年5月14日、5月15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341� � � � � �证券简称：龙旗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1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401号1号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9,466,89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38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杜军红先生主持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均符合《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逐一说明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是否是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3、董事会秘书周良梁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9,408,991 99.9807 46,500 0.0155 11,400 0.003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9,409,091 99.9807 46,400 0.0155 11,400 0.003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9,411,291 99.9814 46,500 0.0155 9,100 0.003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9,440,291 99.9911 17,500 0.0058 9,100 0.003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9,439,691 99.9909 18,900 0.0063 8,300 0.0028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192,841 99.9207 61,900 0.0693 8,900 0.0100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4,664,703 99.9763 60,900 0.0207 8,900 0.003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9,410,091 99.9810 47,400 0.0158 9,400 0.003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55,011,303 99.9506 18,900 0.0343 8,300 0.0151

6

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事

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54,967,703 99.8714 61,900 0.1125 8,900 0.0162

7

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监事

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54,968,703 99.8732 60,900 0.1106 8,900 0.0162

8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54,981,703 99.8968 47,400 0.0861 9,400 0.017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上述议案6、议案7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相关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露文、邹孟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444 证券简称：吉比特 公告编号：2025-026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3.50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A股 2025/5/23 － 2025/5/26 2025/5/26

● 差异化分红：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会议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4月17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二）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份不参与公司本次利润分

配。

（三）差异化分红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公司股本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3.50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进行其他形

式利润分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72,041,101股，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数284,800股，本次实际参与利

润分配的股本总数为71,756,301股，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51,147,053.50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参考价格：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股份变动

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的“现金红利” 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

金红利，且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也不进行其他形式利润分配，公司流

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故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71,756,301×3.50）÷

72,041,101≈3.4862元/股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3.4862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A股 2025/5/23 － 2025/5/26 2025/5/26

四、分配实施办法

（一）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

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

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二）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卢竑岩、陈拓琳、翟健、高岩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根据相关规定直接派发。

（三）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50元；个人持

股期限在1年以内的（含1年），公司本次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3.50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

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

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实际税负情况：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实

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

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15元。 如果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

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股东，参照QFII股东执行。

3、对于通过“沪股通” 投资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将通过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

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15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

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5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92-3213580

联系邮箱：ir@g-bits.com

六、备查文件

（一）《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二）《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差异化权益分派特殊除权除息的业务申请》；

（三）《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差异化权益分派事项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982� � �证券简称：泉峰汽车 公告编号：2025-040

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大道159号公司101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7,567,9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51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潘龙泉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杨文亚先生出席会议；董事、总经理章鼎先生出席会议；副总经理李江先生、吴

晟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283,068 99.7928 107,528 0.0781 177,400 0.1291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283,068 99.7928 107,528 0.0781 177,400 0.1291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282,568 99.7925 107,528 0.0781 177,900 0.1294

4、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283,368 99.7931 107,228 0.0779 177,400 0.1290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224,968 99.7506 216,128 0.1571 126,900 0.092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276,068 99.7877 114,028 0.0828 177,900 0.129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282,568 99.7925 111,228 0.0808 174,200 0.126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218,468 99.7459 171,628 0.1247 177,900 0.1294

9、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214,268 99.7428 171,928 0.1249 181,800 0.1323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282,968 99.7928 107,228 0.0779 177,800 0.1293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282,168 99.7922 107,528 0.0781 178,300 0.1297

1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282,468 99.7924 107,228 0.0779 178,300 0.1297

13、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282,068 99.7921 107,228 0.0779 178,700 0.1300

14、议案名称：《关于开展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282,068 99.7921 107,228 0.0779 178,700 0.1300

15、议案名称：《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282,668 99.7925 107,528 0.0781 177,800 0.129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36,671,06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553,900 61.7552 216,128 24.0964 126,900 14.1484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267,000 57.1210 158,528 33.9149 41,900 8.9641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286,900 66.7986 57,600 13.4109 85,000 19.7905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53,900 61.7552 216,128 24.0964 126,900 14.1484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非独

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605,000 67.4524 114,028 12.7131 177,900 19.8345

7

《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

董事薪酬的议案》

611,500 68.1771 111,228 12.4009 174,200 19.4220

9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

议案》

543,200 60.5622 171,928 19.1685 181,800 20.2693

10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611,900 68.2217 107,228 11.9550 177,800 19.8233

11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

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

议案》

611,100 68.1325 107,528 11.9884 178,300 19.8791

13

《关于预计2025年度担保

额度的议案》

611,000 68.1214 107,228 11.9550 178,700 19.9236

15

《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

议案》

611,600 68.1883 107,528 11.9884 177,800 19.823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5、6、7、9、10、11、13、15项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第12、1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

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信、盛也晴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